
新政规〔2023〕3号

新桥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《2023 年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委会、小学：

现将《新桥镇 2023年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新桥镇人民政府

2023年 5月 23日



新桥镇 2023 年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和教育部、福

建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 2023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

以及《漳平市 2023年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方案》精神和“阳光招

生”要求,结合新桥镇实际,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招生原则

1.坚持“划片招生、就近免试入学” 和“随机派位阳光招

生”的原则。

2.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。

3.坚持“户籍地与居住地一致”优先录取的原则。

4.坚持“保证适龄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100%入学”

的原则。

二、招生对象

1.凡年满 6周岁（2017年 8月 31日以前出生尚未入学）适

龄儿童，不分性别、民族、种族，都必须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

义务教育。

2.因疾病或特殊情况，需要缓、免入学者，由其父母或其

他监护人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，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缓、免学

手续。

3.凡不及龄儿童任何小学不得招收其入学（含寄读一年级）。



三、招生区域的划分与条件

1.新桥中心学校(本部)

(1)第一批

①父母户籍在新桥村、易坑村；

②新桥镇直机关单位、基层所站等单位正式职工子女；

③新桥镇中小学、幼儿园在职教师子女；

第二批

④在新桥村（以南埔组为界）自建房或商购房（提供购房

手续或水电缴费记录）全家实际入住的适龄儿童；

⑤新桥镇直机关单位、基层所站等单位合同职工直系子女；

⑥新桥境内 3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：漳平市新桥南埔胶合

板厂、漳平市富莹矿业有限公司、龙岩市新德诺木业有限公司。

⑦新桥集镇经商户（具有工商营业执照且有实体店正常经

营者，不含地摊）直系子女（以南埔大桥为界）。

注：

当第一批、第二批招完且未招满 90人时，根据实际经招生

领导小组研究，可扩大招生范围。

1.招收麦元片区自建房或购买商住房的住户子女。

2.在麦元片区经商从业户（具有工商营业执照且有实体店

正常经营者，不含地摊）子女等。

（2）户籍要求。



①户籍指正式迁入，不含寄户、租房户。学儿户籍单独寄

居（寄户）在亲友的适龄儿童，视同务工人员随迁子女。

②适龄儿童的户籍应与父亲或母亲在同一户口簿上。户籍

迁入时间截止至 2023年 6月 30日。户籍迁入时间在 2023年 7

月 1日（含）之后的，回原户籍所在地学校登记建档。

（3）审核要求。

①在新桥村（以南埔组为界）外来人员的自建房。《不动产

权证》（或《房产证》）或《土地证》登记时间截止 2023年 6月

30日。

②集镇经商凭工商营业执照(须 2023年 6月 30日前注册)，

新桥镇直机关单位、基层所站等单位聘用合同职工子女由单位

开具证明、用工合同和近半年工资表等；龙岩市新德诺木业有

限公司等招商引资企业务工子女由企业出具用工合同和工资表

等材料；经新桥中心学校本部负责组织资格审核公示确认后方

可注册报名。

2.西埔小学

（1）批次

第一批：全家户籍在西埔村（含麦园自然村）、产坑村、南

丰村、秀溪村、城口村的适龄儿童。

第二批：在麦园地区自建房或购买商住房定居一年以上住

户子女。



第三批：外来务工（指本镇户口以外）在麦园经商从业户

子女。

第四批：外来务工子女（含外乡镇）。

（2）务工子女材料审核。

外来务工、麦元集镇经商凭用人单位证明或工商营业执照

(2023年 6月 30日前注册)，经西埔小学负责组织资格审核公示

确认后方可注册报名。

3.联兴小学

（1）批次

第一批：

户籍在漳平煤业集团有限公司、云墩村、仓坂村、双溪、

城门、钱坂、高美等村适龄儿童。

第二批

①矿部市场个体经营者子女；

②矿区外来务工子女。

（2）务工子女审核。

外来务工、煤矿市场个体经营者经商随迁子女凭用人单位

证明或工商营业执照(2023年 6月 30日前注册)，经联兴小学负

责组织资格审核公示确认后方可注册报名。

4.和睦小学

①户籍在珍坂村、仓坂村、陈坑村、白泉村、义宅村、秀



歧头村适龄儿童；

②外来务工子女。

四、小学开班数与班生规模（原则上每班控制在 45 人）

小学：新桥中心学校 2个班、西埔小学 1个班、联兴小学 1

个班、和睦小学 1个班，其余 4个单人校点各 1个班，共计 9

个班。每班原则上控制在 45人以内。

五、招生时间

1.新桥中心学校、西埔小学一年级新生预报名：8月 30日；

2.各小学一年级新生注册报名：2023年 8月 31日。

六、有关规定说明

1.政策性照顾生条件

(1)烈士直系子女；

(2)龙岩市级以上见义勇为先进者直系子女；

(3)省级以上劳动模范及“五一”劳动奖章获得者直系子女；

(4)现役军人直系子女；

(5)市级以上人民政府（含漳平市级）表彰的劳模、优秀员

工直系子女。

2.单人校点和办独立学前班的村校儿童就近入学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1.成立新桥镇小学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和招生监察小组，加

强对招生工作的组织领导、协调和监察，确保招生工作的顺利



实施。

(1)小学招生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曾树明

副组长：郑春明

成 员：连正华、余孝立、刘琼惠、连金华、王新山

李明海、陈文全

招生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连金华同志兼任。

(2)小学招生工作监察小组

组 长：黄佳炜

副组长：卢慧萍

成 员：王吕晶、廖梦怡、卢大春、苏艳萍

2.中小学学籍信息已全国联网，学生从小学一年级至高中

毕业只有一个学号并和其身份证号相关联，凡提供错误信息的

不予更改且后果自负。

3.本方案由新桥中心学校负责解释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1年，原《新桥镇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 2022 年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新政

〔2022〕28号）同时废止。



抄送：漳平市教育局，教育督导室、教师进修学校，存档。

新桥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3年 5月 23日印发


